
香港政策透視 

就《退休保障公眾諮詢》 

發言及立場 

 

主席、各位官員、議員： 

 

大家好！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 由 2000 年的港元$13,392 億已增至

2014 年的$21,372 億，增幅達 59%，較累計通漲升幅還要高。即使在回歸

17 年間，經歷大小的經濟起伏，但自 07 年至今，每年均有超過$16,000 億

的 GDP。於 15 年 5 月，香港的外匯儲備累積有港元$25,818 億，較德國的

多出近七成；同時香港的境外資產有港元$27,645 億，足見政府有足夠的財

力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因此，政府說周永新教授的退保方案會爆煲，究竟

理據何在？ 

 

特區政府一邊廂常自滿於維持低稅率及簡單稅制，但又豪擲公帑起三跑、

高鐵、人工島、港珠澳大橋等共萬多憶大白象工程，追加撥款百憶又千憶，

不理市民反對。但民間要求政府在現有的 500 億上增撥 500 億，為全港 700

萬市民及日後的世世代代可享有退休保障，就是嫌多。 

 

政府把任何退保方案也說成是加稅的負擔，對大眾作如此有前設和引導性

的諮詢，此為一不公義；政府帶頭推卸保障打工仔退休保障的責任，如外

判制度、工作零散化、「蝕完又沖走的」強積金 MPF，此為二不公義；而

任由大財團壟斷我們的衣食住行，政策傾向紅色資本金融地產的一方，而

公共開支沒有按照各社會組群的危機而訂定，反而委縮成派糖式的短期扶

貧措施，附以建制系統的蛇齋餅粽愚弄市民，此為三不公義。 

 

「公義」離退休的港人有多遠哩？政府 30 年來遲遲不推行全民退保，做就

了今天最少有 29 萬的貧窮長者和更多退休人士足襟見肘，但今天政府一方

仍把討論聚焦於如果「耗盡財政儲備」和「增大加稅壓力」，而沒有讓社

會了解全民退休保障的意義，和更多的可行方案，於是大眾繼續要在如此

商界化又汰弱留強的社會下，耗盡每一口氣為晚年「自己顧自己」。 

 

大家記得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後，非白人終於可以平等地坐巴士、投

票嗎？香港在戰後的公共醫療服務普及化，七十年代末亦開始全民義務教

育，100 年前，香港平民不多期望政府能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亦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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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番學、上班、退休和睇醫生的保障，什至是投票權。2015 年的今

天香港自稱是「亞洲國際都會」，期望以上的社會權是太過份哩？ 

 

大家經過舊區，見過在唐樓的後巷、公屋的垃圾房、公廁的門口、深夜的

橋低等，執紙皮的、拾荒的、露宿的人。他們當中大多是長者，當年他們

從事低技術的服務業工作，支撐了香港的競爭力，當中亦有些的是因意外、

疾病、個人際遇問題等跌入貧窮狀態，致晚年仍要如此勞役。香港社會如

繼續欠缺一個整全的退休保障制度，恐怕大吉利是，未來你和我有什麼事，

跌入貧窮時，既要儲蓄棺材本，又要交租又要食...屆時我們都會明白以上

的長者為何會怕「手停口停」，因為記得當年 2015 年的政府教導我們，依

靠公共福利是個人和家庭的失效所致，是「不好意思」的，是「拖累後生」

的，是「花了政府開支中每 5 元的 1 元」。到時候，大家就會回想因自己

棺材本超過八萬元，是沒有經濟需要的，所要只能「靠自己」。但諷刺的

是，香港現時是有足夠的條件在全民無須額外供款下，至 2064 年都不會破

產地，共享一個如其他已發展經濟體般的退保制度。 

 

政府在大眾面前命名「不論貧窮」方案 和「有經濟需要」方案，提出「喂，

要個個長者都保障？要加你和下一代加稅、開銷售稅喎! 會令政府的財政

儲備用盡! …」，其如此「靠嚇」的態度令人人嘩然。其次是提出嚴苛而

不設實際的資產門檻。政府明顯是想令納稅人以至年青一代視退休一輩為

他們的大包袱，亦更令長者羞恥於老來要被供養，成為政府的負累。政府

正在帶頭破壞代際間的照顧倫理，亦促成了更多社會分化，政治是否樂見？

值得大家深思。 

 

今次政府處理退保一事，是展示出一種低級的一男子獨裁施政手法，背後

的意識形態就是要市民「個人晚年個人理」，政府是委縮在「資源公義再

分配」角色以外，任由市場化和資本制度控制港人的生老病死。特區政府

還有什麼公信力可言？常言為未來發展，究竟，特區政府視香港人的晚會

是什麼？特區政府如此的諮詢姿態，展示著它是為誰，為何而施政哩？  

 

 

 

 

 

 



本會申明以下立場如下：   

1. 健全退休保障制度應「社會保險」下的全民權利，而非變相的扶貧措施，

特區政府應停止「卸膊」，不要事事推由個人、家庭照顧和市場回應，

應做回資源再分配的公權角色，並盡早減低市民未來的風險，如檢討維

護財團的稅制和失效中的強積金。 

2. 政府應停止歪曲退保的三方供款概念，而應步向「共同承擔」的社會契

約。要使僱主(特別是大財團)和市民一同持續地為未來的退休金作集體

供款。  

3.  強烈遺憾於政府一方的對退休人士污名化的言論，和對退保方案的借

詞抹黑，促請大眾不要被挑動成更多的世代和階級間的矛盾，香港現

時是有足夠條件建立你和我的退保，促請學者和民間繼續做教育和施

壓的工作。  

     4.  要求政府一改現行的「二選一」式方案，並納入「民間學者方案」於

諮詢之  中，並改由勞福局而非扶貧委員會統籌退休保障制度的建立。同

時，促請政府開放估算未來人口的數據資料和推算方法等，令諮詢更透過

更有公信力。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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